








尼发改〔2025〕60号

关于调整尼勒克县城镇供水价格有关事宜的通知

尼勒克县创力供热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经尼勒克县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研究，原则上同意《尼勒克县城镇供水价格“方案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以及《尼勒克县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纪要》（尼政阅〔2025〕3号）相关精神，现将尼勒克县城镇供水价格调整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4〕1号）文件要求，尼勒克县城镇供水价格分类简化为三类，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
二、调整后城镇供水价格（含水资源费0.09元/立方米）：
	序 号
	项目
	水价（元/立方米）

	1
	居民生活用水
	1.80

	2
	非居民用水
	工业用水
	3.60

	3
	
	行政用水
	3.60

	4
	
	经营服务用水
	3.60

	5
	
	基建用水
	3.60

	6
	
	绿化、环卫、消防用
	1.30

	7
	特行用水
	5.40


调整后的城镇供水价格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自治区调整水资源类收费标准，按最新的收费标准时间节点顺调。
按照《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新财法税〔2024〕9号，取用城镇公共供水，水资源（费）税调整为0.12元/立方米，为价外税，每立方米增加0.03元/立方米，调整后的价格见下表：
	序 号
	项目
	水价（元/立方米）
	加征水资源税后的价格

	1
	居民生活用水
	1.80
	1.83

	2
	非居民用水
	工业用水
	3.60
	3.63

	3
	
	行政用水
	3.60
	3.63

	4
	
	经营服务用水
	3.60
	3.63

	5
	
	基建用水
	3.60
	3.63

	6
	
	绿化、环卫、消防用
	1.30
	1.33

	7
	特行用水
	5.40
	5.43


三、按调整后的水价，依据《尼勒克县城镇居民用水阶梯式水价实施办法》《尼勒克县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加价制度》文件精神，继续实行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城镇居民用水采用按户定量的方式，以每个居民家庭4口人计算，尼勒克县居民家庭全年用水量保持三个阶梯（按相关规定，阶梯水价仅为自来水价。不含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三个阶梯基本水价的级差之比为1:1.5:3，第一阶梯（年用水量≤149立方米）价格为1.71元/立方米；第二阶梯（150立方米<年用水量≤298立方米）价格为2.57元/立方米；第三阶梯（298立方米<年用水量）价格为5.13元/立方米。人口超过4人的家庭，每户增加1人每年在基准水量上限基础上相应增加1个水量基数，由供水企业根据用户提供的户口簿直接认定阶梯水量。
四、学校教学、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养老助餐服务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幼儿园、托育服务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活动场所生活用水、社会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价格执行。
五、考虑到本次水价调整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影响，为照顾困难群众，对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尼勒克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的困难人口每户每月减免3立方米的居民生活用水费。
六、供水计量器具的维修、初次更换和已移交给供水企业的二次供水设施的日常维修保养和小部件更换费用均由供水企业承担。
七、新调整的尼勒克县城镇供水价格自2025年5月1日起实行。《尼勒克县城镇居民用水阶梯式水价实施办法》《尼勒克县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加价制度》同时实施。
《关于尼勒克县供排水价格的批复》（伊州价费字〔2002〕第130号）同时废止。
在尼勒克县城镇居民用水阶梯式水价调整工作中要积极做好群众宣传工作。 
特别说明：
1、城镇供水价格遇有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法律法规政策对增值税税率和水资源税调整时，城镇供水价格作
相应调整。
2、《尼勒克县城镇居民用水阶梯式水价实施办法》
3、《尼勒克县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加价制度》
 尼勒克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 4 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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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 办 法
为保证我县供水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居民、企业用水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4〕1号）《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3〕2676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区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17〕198号）《关于贯彻落实自治区推进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伊州政办函〔2018〕60号）等相关政策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在水资源配置、水需求调节和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作用，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努力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并借鉴伊犁州其他县（市）的做法，尼勒克县城镇供水销售价格实行阶梯水价。
（一）项目名称
尼勒克县城镇居民用水阶梯式水价实施办法
（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
4.《关于推进自治区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5.《城市供水成本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6.《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7.《自治区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实施细则》；
8.《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
9.《关于加快推进我区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意见》；
10.《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
11.《自治区政府定价听证目录》；
12.《城市供水条例》；
13.《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14.其他有关资料。
（三）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基本原则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的第一级水量基数,根据确保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的原则制定；第二级水量基数，根据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原则制定；第三级水量基数，根据按市场价格满足特殊需要的原则制定。
1.保障基本需求；2.公平负担；3.着眼当前谋划长远；4.因地制宜。
（四）尼勒克县县城供水单位现状
尼勒克县城镇供水单位为尼勒克县创力供热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85年，独立核算，上级主管单位尼勒克县建设局。目前公司注册资金6224.03万元，主要负责县城居民及单位的供水、排水、集中供热及县城生活垃圾处理的工作。
县城供水管网DN63以上管网193.3公里，排水管网100.9公里。
截止到2023年，固定资产为53914437.31元，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和自筹，其中政府资金为25572533.38元，自筹资金为28341903.93元。
（五）居民阶梯式水价方案的主要内容
1.居民阶梯式水价的实施范围
居民阶梯式水价执行范围为城镇管网供水区域内实行“一户一表”的城镇居民用户。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的住宅为“一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供水企业为居民用户安装的水表（居民合表用户除外）为单位。
对未实行“一户一表”的居民合表用户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如学校、幼儿园、社会福利机构、养老机构等），暂不实行居民阶梯式水价。
2.居民阶梯水价的分档水量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4〕1号）《关于贯彻落实自治区推进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伊州政办函〔2018〕60号）要求，尼勒克县阶梯水量设置为三档。第一档水量为基本水量以内用水量，原则上按覆盖80%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第二档水量为基本水量和2倍基本水量之间用水量，原则上按覆盖95%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体现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合理用水需求；第三档水量为超出2倍基本水量用水量。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区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17〕198号）文件要求，伊犁州直各县市在设置基本水量时，原则上参照国家参考值2.6立方米∕人·月确定，经测算，尼勒克县城镇居民用水年售水量为238.98万立方米，年确定基本水量标准为3立方米/人·月。以此标准制定阶梯水价听证会方案：采用按户定量的方式，以每个居民家庭4口人计算第一档水量居民家庭每年每户用水量确定为149立方米（含144立方米）；第二档水量为居民家庭每年每户用水量确定为150立方米—298立方米（含298立方米）；第三档居民家庭每年每户用水量确定为298立方米以上的用水量。
设置各档水量原则上以居民家庭用户为单位，家庭户均人口数为4人，对超过户均人口数的家庭，可按户籍证明或居住证明标注的人口数量每增加1人相应增加1个水量基数。
3.居民阶梯水价
结合水量阶梯的设置，尼勒克县阶梯式水价相应分为三档：第一档水量价格按照规定价格执行；第二档水量价格按照规定价格的1.5倍执行；第三档水量价格按照规定价格的3倍执行。由此，根据尼勒克县拟调整居民生活水价为1.71元/立方米，作为第一档水量的价格，第二档水量为2.57元/立方米，第三档水量为5.13元/立方米。
4.阶梯水价计量。
以住宅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的住宅为“一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供水企业为居民用户安装的水表（居民合表用户除外）为单位，实行按户计量
5.计量缴费周期。
居民阶梯水价以年为计算周期，以阶梯水价制度执行后用水户首次购买时间为起始时间。
6.合表用户。
未实现抄表到户的合表用户执行基本水价，具体价格为基础价格元/立方米。
7.阶梯差价收入的使用。
供水企业因第二、三阶梯水价超过第一阶梯水价获得的差价收入，用于弥补供水企业实施户表改造、供水成本和保持第一级水价相对稳定等。
8.加快计量设施改造。
加快城市“一户一表”改造，推进“一户一表”是实行阶梯水价制度的重要基础条件，实现“抄表到户、户外读表”是保障供水企业及时准确计量用户水量，实施阶梯水价的关键。
9.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后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管网和户表改造、水质提升、弥补供水成本上涨等。
10.居民用水阶梯价格中原则上仅为自来水价加价，不包含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和各种附加。
11.做好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障工作。在实施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工作时，要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对低收入居民家庭设定一定3立方米的减免优惠水量或增加补贴等方式，确保其基本生活水平不因实施阶梯水价制度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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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勒克县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 价 制 度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发改委《关于贯加快推进我区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意见》（新发改农价〔2018〕1086号）精神，结合尼勒克县实际，制定尼勒克县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一）项目名称
尼勒克县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3.《关于推进自治区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4.《城市供水成本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5.《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6.《自治区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实施细则》；
7.《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
8.《关于加快推进我区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意见》；
9.《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
11.《自治区政府定价听证目录》；
12.《城市供水条例》；
13.《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三）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基本原则
1.坚持因地制宜；
2.保障基本用水需求；
3.促进公平负担；
4.促进节约用水。
（四）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方案
1.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实施范围
城镇供水管网、供水企业供水的非居民和特种行业用水户。非居民用水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基建、行政事业单位等行业、部门（单位）用水。特种行业包括：桑拿、足浴、纤体中心、水疗、洗车、饮料及纯净水生产等企业用水。
2.非居民用水定额
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额》（新政办发〔2007〕105号）执行；近年投产及新建工业项目按照批复的《取水许可申请报告》（含水资源论证报告）确定其用水定额。
3.非居民用水分档水价
严格落实《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中有关实行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的规定，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额>的通知》（新政办发〔2007〕105号）的规定，对非居民和特种用水严格实行定额（计划）管理，定额用水量以内部分执行规定的到户综合水价，超定额用水量部分实行累进加价制度。
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原则上水量分档不少于四档：一档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内部分，执行规定的到户自来水价；二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内，超出部分在到户自来水价基础上加1倍征收；三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及以上（含20%）、不足40%部分，超出部分加2倍征收；四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及以上（含40%），超出部分加3倍征收，并可采取限供或停供等措施。各地在设置定额和计划用水量时，可以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额》（新政办发〔2007〕105号）确定用水量分级标准。
4.“两高一剩”行业分档水价
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污水排放，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两高”（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实行更高的加价标准，加价幅度在到户自来水价的基础上加3倍征收。
5.计费周期
以年度或季度作为一个周期进行核定。
6.加价项目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原则上指供水水价加价，不包含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和其他附加费。
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如学校、幼儿园、社会福利机构、养老院等），暂不实行居民阶梯水价。非居民用户的价格按新政办发〔2017〕198号文件相关要求执行。
7.加快计量设施改造。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设置分户水表，实行“一户一表”改造，推行智能化管理，提高用水效率和精确度。供水企业要对其收费系统进行改造，为落实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创造基础条件。
8.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后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管网和户表改造、水质提升、弥补供水成本上涨等。
9.鼓励使用再生水、微咸水、矿井水等非常规水源。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用户使用非常规水源。供应非常规水源的单位要加强水质监测与信息发布，确保用水安全。
                     


